
監察院內政及族群委員會第 6 屆第 43 次會議紀錄

時　間：中華民國 113 年 01 月 16 日(星期二) 上午 9 時 0 分

地　點：第 1 會議室

出席委員：王美玉、王麗珍、林盛豐、施錦芳、浦忠成、張

菊芳、陳景峻、趙永清、蘇麗瓊

列席委員：王幼玲、林文程、林郁容、林國明、紀惠容、范

巽綠、高涌誠、郭文東、葉大華、葉宜津、蔡崇

義、蕭自佑、賴振昌、賴鼎銘、鴻義章

主　　席：王麗珍

主任秘書：楊華璇

紀　　錄：陳美如

　　甲、報告事項

一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。（紀錄印附）

決定：確定。

二、業務處影本移來，有關據報導，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109

年間採購 2 台「CPR 自主學習機」係中國製造，涉違反招

標規定，且機體鏡頭具監看功能，影響國家安全等情案，

送本會參考。報請 鑒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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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：准予備查，本件留供本會中央巡察內政部議題參

考。

　　乙、討論事項

一、林盛豐委員、蘇麗瓊委員自動調查，原位於臺北市松山

區八德路 4 段之京華城購物中心，其基地自民國（下

同）80 年從第三種工業區（容積率 300%），變更為第三

種商業區（容積率 560%），至 110 年拆除，計畫新建商

業辦公大樓，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並通過容積率增為

1.5 倍變更為 840%。據訴，本案為「新建案」而非「都

市更新案」，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83 次會議，卻

以「韌性城市貢獻獎勵」、「智慧城市貢獻獎勵」、

「宜居城市貢獻獎勵」比照都市更新的「綠建築獎勵」、

「智慧建築獎勵」、「耐震設計標章獎勵」同意申請人

所提之獎勵容積。多位都市計畫委員在該會議前之多次

會議均留下紀錄，明示申請人要求 20%之容積獎勵於法無

據，詎「新建案」容積獎勵不依「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

管制自治條例」申請，卻疑錯誤引用都市計畫法第 24條，

自提方案爭取容積，並引用「臺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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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勵辦法」取得容積，相關爭議實有釐清之必要案調查

報告。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

一、修正通過。

二、調查意見，提案糾正臺北市政府及所屬都市計畫

委員會與都市發展局。

三、調查報告之案由、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(含附表

二)，於個資隱匿後，上網公布。

二、林盛豐委員、蘇麗瓊委員提，臺北市政府於 110 年 11 月

1 日公告核定該市都市計畫「修訂臺北市松山區西松段三

小段 156 地號（即京華城購物中心原址，面積 16,485

㎡）第三種商業區(特)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細部計畫

案」，在欠缺法令依據之下，逕於案內創設所謂「韌性

城市貢獻」、「智慧城市貢獻」及「宜居城市貢獻」等

獎勵項目，據以合計給予按基準容積(以「第三種商業

區」之基準容積率上限 560％計算)外加最高 20％之容積

獎勵（換算給予獎勵之 「 容 積 樓 地板面積 」 高達

18,463.2㎡），並已逾越（牴觸）該細部計畫上位法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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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即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25 條與內政部

訂定「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審議原則」第 8 點)之容積率上

限規定，且該等容積獎勵額度與申請人貢獻（負擔）程

度之間亦屬失衡而難認有該府宣稱之所謂「對價性」，

足見臺北市政府及所屬都市計畫委員會與都市發展局於

本件容積獎勵細部計畫修訂案之規劃提案、審議及核定，

均有重大違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

一、糾正案修正通過並公布。

二、函請內政部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

三、監察業務處移來，據審計部 112 年 12 月 11 日函報，該

部臺中市審計處派員調查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辦理台

中寶山紀念墓園納骨塔（櫃）位經營管理情形，據報核

有效能過低情事，經通知臺中市市長查明妥適處理，惟

迄未針對所提意見為負責之答復，爰依審計法第 20條第

2 項規定，報請本院核辦乙案。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移回監察業務處。

四、內政部函復，據審計部 108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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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，臺灣地區地籍圖重測工作歷時 46 年，惟囿於預算經

費不足等原因，仍有逾百萬筆地籍圖破損嚴重地區尚待

重測，影響全國數值地籍資料等情案之辦理情形。(110

內調 41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抄核簽意見三、(一)，函請行政院督同所屬檢討

改進見復。

五、臺中市政府函復，據訴：該府都市發展局派員會勘所轄

南區平順街○○○號大安花園大廈地下 2 至 4 樓，發現

涉有結構變更及擅自拆除與鄰棟大樓地下室共用壁情事，

影響建築安全等情案之辦理情形。(112 內調 45)提請 討

論案。

決議：抄核簽意見三，函請臺中市政府續辦見復。

六、行政院函復，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未能掌握所轄中區

興中街 1棟 7 層樓集合式住宅，早已作為住宿類(H 類)使

用，且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，致未要求所有權人應辦理

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，輕忽建築物住宅安全

管理;另該局對該府消防局數度有關逃生通道擅設柵門、

梯間堆置雜物、直通樓梯堵塞等情之通報竟未積極處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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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生 6 死 5 傷之火災事件，經核確有怠失案之續處情形。

(111 內正 24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抄核簽意見三核提意見，函請行政院督促所屬，

於 114 年 1 月底前將前一年度執行情形查復到院。

七、內政部函復，據審計部 110 年度嘉義縣總決算審核報告，

嘉義縣政府辦理大林慢城門戶計畫，事先未妥為評估用

地取得可行性及檢討工程經費之合理性，復遲未完成變

更設計作業，肇致已逾原訂完工期程 1 年 9 個月，仍未

達成計畫目標，亟待研謀改善等情案之檢討改進情形。

(112 內調 43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抄核簽意見三(一)，函請內政部於文到 6個月內，

將後續執行情形及具體成效函復本院。

八、浦忠成委員移來剪報，據報載，平埔族正名認定條件嚴

苛等情案。(110 內調 45)(110 內正 17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影附本件剪報並抄核簽意見二後段，函請行政院

說明見復。

九、屏東縣政府函復，據訴︰渠所有坐落該縣潮州鎮光華段

○○○地號土地，於 44 年間經公告為「潮州都市計畫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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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公園用地，惟潮州鎮公所迄未辦理徵收補償，嚴重影

響權益等情案之續處情形；另據續陳本案土地鑑價查估

標準云云。(112 內調 17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

一、屏東縣政府復函部分︰抄核簽意見三核提意見，

函請屏東縣政府(同函副知陳訴人)轉飭潮州鎮公

所妥處見復。

二、影附本件續訴書併同屏東縣政府 112 年 12 月 7日

復函(收文號︰1120140384)之核提意見函請該府

妥處見復。

十、行政院及新北市政府函復，據悉，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涉

違法變更該市新店區「國賓大苑」建物使用執照，致使

該建物得以分戶出售及違規使用，並違反建築法及土地

使用管制相關規定等情案之續處情形。(112 內調 34)

(112 內正 14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抄核簽意見三函請行政院，於 113 年 6 月底前函

復本院。

十一、內政部函復，據悉，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涉違法變更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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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新店區「國賓大苑」建物使用執照，致使該建物得以

分戶出售及違規使用，並違反建築法及土地使用管制相

關規定等情案之續處情形。(112 內調 34)(112 內正 14)

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抄核簽意見三函請內政部，於 113 年 6 月底前函

復本院。

十二、行政院函復，據訴，南投縣縣水里地政事務所辦理地

籍圖重測作業，涉有違誤，致法院引用錯誤地籍圖判決，

使渠所有坐落該縣水里鄉○○○段○○○地號土地界址

偏移及面積減少，衍生與毗鄰國有土地界址爭議，損及

權益等情案之續處情形。(111 內正 26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抄核簽意見三(一)，函請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

討改進見復。

十三、內政部函復，據訴，南投縣縣水里地政事務所辦理地

籍圖重測作業，涉有違誤，致法院引用錯誤地籍圖判決，

使渠所有坐落該縣水里鄉○○○段○○○地號土地界址

偏移及面積減少，衍生與毗鄰國有土地界址爭議，損及

權益等情案之續處情形。(111 內調 60)提請 討論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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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內政部針對調查意見四查復內容，經核無不當，

同意併案存查。

十四、中央選舉委員會函復，據訴，該會未依公民投票法建

置及完備公投電子系統，損及人民權益，涉有違失等情

案之續處情形。(108 內調 50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抄核簽意見三核提意見，函請中央選舉委員會於

113 年 6 月底前續復本院。

十五、內政部函復，為改制前臺北縣鶯歌鎮公所(現為新北市

鶯歌區公所)受理「福德正神神明會」申報公告時，疏於

審核，相關作業程序流於形式，損及真正權利人財產權

益案之辦理情形。(112 內正 11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抄核簽意見三、(一)，函請內政部轉飭所屬續辦

見復。

十六、臺北市政府函復，有關該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辦理

「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」，疑未依第二階

段環境影響評估範疇界定指引表，執行環境影響評估調

查作業，且對於居民一再陳情家戶訪查不實，均未具體

回復處理等情案之續處情形(109 內調 0067)。提請 討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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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。

決議：函請臺北市政府、內政部積極進行溝通，儘速共

商適切可行作法，並每半年將後續處理情形見復。

十七、臺南市政府函復，有關該府警察局秘書室前主任莊武

能涉嫌恐嚇取財，警方於圍捕與盤查過程，莊員不僅拒

絕配合，且試圖開車衝撞員警等情案之辦理情形。(112

內調 49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抄核簽意見三、(一)至(四)，函請臺南市政府續

辦見復(如行政訴訟於文到半年內尚未終結，亦

請函復法院審理情形)。

十八、據訴，本院監察委員 112 年 12 月 19 日新聞稿標題與

內容不實等情。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本件併案存查。

十九、內政部移民署函復，據悉，該署新竹縣服務站黃姓主

任，疑涉濫用公務資源，刁難基層員工請假，惟該署疑

未妥適處理等情案之續處情形。（112 內調 46）提請 討

論案。

決議：本件俟銓敘部函復後，再予核處，本件併案存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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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、行政院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函復，據審計部臺灣省彰

化縣審計室查核該縣芬園鄉公所辦理「芬園鄉行政園區

計畫」執行情形，發現核有效能過低等情案之續處情形。

(112 內調 48)(112 內正 19)(行政院 2 件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

一、本案行政院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業已提出檢討及

改進對策。

二、本調查案及糾正案結案。

二十一、內政部函復，據訴，臺中市梧棲區公所疑未詳查王

○辛所申報之「祭祀公業王光珠」派下全員系統表真實

性，率予核發該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，致該祭祀公

業土地遭不當變賣等情案之續處情形；另陳訴人函詢本

案調查進度等情。(112 內正 13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

一、內政部函復糾正案部分，結案存查。

二、陳訴人陳訴部分，併案存查。

二十二、內政部函復，據訴︰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對該市鳳山

區文武街○○○號增建違建及同街○○○號 2 樓、○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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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號 2 樓建物變更使用部分，未依法查處等情案之續處

情形。(110 內調 31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函請內政部本於權責自行列管，並督促所屬落實

執法，本調查案結案。

二十三、據訴：臺北市政府將原中華商場拆遷店舖承租戶安

置於台北地下街，惟將承租人資格限於安置戶組成之聯

合經營團體，使個別安置戶淪為店舖之次承租人等情案。

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本次續訴無新事證，併案存查。

二十四、花蓮縣政府函復，據訴，該縣吉安鄉公所未經同意

擅將渠所有坐落該鄉福華段○○○地號等 3 筆土地，開

闢作道路使用，損及權益等情案之辦理情形。(105 內調

83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函請花蓮縣政府督同吉安鄉公所就用地取得事宜

儘速妥處見復。

二十五、行政院函復，據審計部函報：稽察組織再造前行政

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經管東埔活動中心館舍營運及管理情

形，發現涉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案之續處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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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03 內正 10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抄簽註意見三，函請行政院於每年 12 月底前檢討

說明見復。

二十六、據訴：改制前臺南縣政府 57年間辦理土地重劃，誤

將渠父所有土地列入，嗣後雖將土地回復登記，然未將

遭人占建之違建附屬殘餘物拆除，請該府清除地上之建

築物附屬殘餘物，恢復農地原狀並點交歸還等情案。(共

2 件)。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抄簽註意見三，函復陳訴人。

二十七、基隆市政府函復，有關審計部函報：派員調查該府

辦理該市仁愛區行政大樓新建工程，相關驗收人員輕忽

初驗發現之地下室滲漏水等缺失；且該府貿然同意將連

續壁工法變更設計為連續式場鑄排樁，復未確實督導監

造品質，致使承包商未按契約圖說規定施作防水粉光、

鋼筋混凝土止水墩，導致地下室自 96 年起漏水頻頻迄今

仍未改善，且未向承包商及監造單位求償，均有違失等

情案之續處情形。(104 內正 0024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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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件基隆市政府業已議處驗收人員，並追究施工

廠商及監造單位之責任，亦向施工廠商提出損害

賠償民事訴訟中。

二、本糾正案結案，並函請基隆市政府自行列管。

二十八、國土管理署函復，據訴︰渠所有坐落該縣潮州鎮光

華段○○○地號土地，於 44 年間經公告為「潮州都市計

畫」案公園用地，惟潮州鎮公所迄未辦理徵收補償，嚴

重影響權益等情案之續處情形。(112 內調 17)提請 討論

案。

決議：函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於召開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

後將討論及決議情形見復。

二十九、臺北市政府函復，有關該市內湖區碧山段一小段○

○○地號(現○○○-1 地號)山溝涵管置回及道路修復案

之續處情形。(107內調 70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抄簽註意見三核提意見及完工照片，函復陳訴人。

三十、王美玉委員、王幼玲委員、蔡崇義委員自動調查，雲

林縣口湖鄉前鄉長林哲凌於 109 年間涉嫌利用職務向太

陽能光電業者索賄新臺幣 400 萬元，作為核准業者取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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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產養殖設施結合太陽能光電系統案場之建造執照等業

務之對價，其所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之不違背職務收受

賄賂罪，業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以 110 年度訴字第 446

號判決，論處有期徒刑 10 年、褫奪公權 8 年在案。其違

法失職之事實，實有深入調查之必要案調查報告。提請

討論案。

決議：

一、調查意見一、二，有關林哲凌違法失職部分，已

提案彈劾(112 年 12 月 12 日成立通過)。

二、調查意見三，函請經濟部能源局及雲林縣政府參

處見復。

三、調查報告之案由、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，於個資

隱匿後，上網公布。

三十一、葉大華委員、陳景峻委員自動調查，據悉，111 年

員警自殺案件頻傳，總計有 7 名員警輕生，於 6 月警察

節接連 2 天就有 2 位警員舉槍自殺，警察精神健康儼然

已經亮起紅燈。媒體報導直指內政部警政署對於員警自

殺長期缺乏統計研究及分析，因此難以發現員警身心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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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緒問題所在以及早預防，此外，警政單位內部績效導

向管理文化，以績效檢視同仁平時表現，也使得員警承

受龐大心理壓力影響情緒健康。內政部警政署雖有建立

「關老師」心理輔導機制，然員警無法信任內部機制，

使得無法有效察覺及強化員警身心健康狀況，造成近 10

年來自殺案件數仍持續上升。員警身為第一線的執法者，

卻將警槍朝向自己，究竟警政單位有何系統性因素致使

基層員警產生職涯困境而走上絕路？又是否落實自殺防

治工作？均有深入調查之必要案調查報告。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

一、修正通過。

二、調查意見，函請內政部轉飭警政署及中央警察大

學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

三、調查意見二，函復立法委員游毓蘭國會辦公室。

四、調查報告之案由、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，於個資

隱匿後，上網公布。

三十二、葉大華委員、浦忠成委員自動調查，據訴，臺中市

政府消防局於 104 年至 109 年間，率以受訓、進修等原

內紀-16



因，不當向消防員追討「主管加給」、「危險加給」及

「危險加給加成」等津貼，損及消防員權益。查行政院

95 年 12 月 5 日函訂定「警察人員帶職帶薪全時進修期間

各種加給支給原則」，明定非取得較高學歷或學位者，

加給照常支給；嗣於 104 年 1 月 1 日核定「消防、海巡、

空中勤務、移民及航空測量機關專業人員危險職務加給

表」再增訂直轄市加給加成支給規定，詎內政部 107 年

12 月 28 日通函各消防機關，其所屬同仁參加非屬取得較

高學位（歷）之帶職帶薪進修期間，危險職務加給仍應

依原支等級支給，並自文到次月 1 日起實施，其理由為

何？有無牴觸相關法令規定？另六都僅臺中市政府於旨

揭期間向消防員追討加給津貼，該府相關人員決策處理

過程為何？有無涉有行政違失？追繳金額有無遭不當挪

用情事？又陳情人是否有遭受職場霸凌或權責歸咎不當

之情事？事涉消防員權益之保障，實有深入查明之必要

案調查報告。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

一、修正通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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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調查意見一至三，函請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檢討改

進見復。

三、調查意見四，函請銓敘部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
及內政部確實檢討相關法令見復。

四、調查意見於個資遮隱後（不含附表），函復陳訴

人。

五、調查報告之案由、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，於個資

遮隱後（不含附表），上網公布。

三十三、本案撤回。

三十四、葉大華委員、浦忠成委員自動調查，據悉，自西元

2023 年 2 月 18 日至同年 3 月 29 日止，臺灣西半部沿海

地帶從北到南，陸續出現多具浮屍，經警察機關及海巡

機關初步調查發現計有 20 具海上浮屍，引發社會震撼，

究內政部警政署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巡查是否周全？是

否確切掌握轄內偷渡集團動態？有無對轄內可疑人、船

活動列管偵查並強化巡查執檢力度，以確保周邊海域及

人民生命安全？另是否涉及移工非法偷渡致生船難或遭

人口販運集團丟包？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調查報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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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

一、修正通過。(詳如附件)

二、調查意見，函請行政院督導海洋委員會海巡署、

內政部警政署、內政部移民署、勞動部、法務部、

農業部漁業署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

三、調查意見，移送國家人權委員會參處。

四、調查報告之案由、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，於隱匿

個資後，上網公布。

三十五、本案撤回。

散會：上午 11 時 13 分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　　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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